关于开展2016年教学成果奖培育工作的通知

教务[2015]119号

校内各单位：

为及时总结我校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的经验，形成一批质量水平高、能体现我校特色、有影响力和推广价值的教学成果，为申报国家级与省级教学成果奖做准备，学校决定开展2016年教学成果奖培育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育目的
本次培育项目以争取国家级、省级教学成果奖为目标，遴选教学改革效果明显、特色和比较优势突出的教学成果项目，经过一定阶段的扎实建设与凝练总结，形成一批水平高、影响大的教育教学成果。
二、培育要求
1．培育项目前期教学改革与研究基础扎实，有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项目支撑；有反映该项目水平的研究成果总结或论文；一般要经过两年及以上实践检验，工作成效显著，具有辐射示范带动作用；鼓励培育具有创新性、可推广应用性的项目。

2．培育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以上职称，勇于开拓创新，能够组建和带领团队协作攻关；项目主要完成人必须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。
3.培育项目团队应充分利用一年左右时间，对教学成果进行科学总结，收集整理支撑材料，凝练成果特色，加强成果宣传推广，培育出高水平的教学成果奖申报项目，为我校推荐申报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奠定良好的基础。

三、培育方式及经费资助
培育项目负责人填写《乐山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培育方案》（一式2份），于2015年12月11日前，报送至教务处教研科，电子版发送至6704431@qq.com。每个单位重点培育1-2项，学校将根据项目特色、项目质量与培育方案，给予1-3万元经费资助。

联系人：张远东，联系电话：2276262。

附件：乐山师范学院2016年教学成果奖培育方案（模板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2015年11月10日
乐山师范学院2016年教学成果奖培育方案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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